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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购相关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交易概述 

1、本次收购情况概述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互助金圆水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互助金圆”）是青海省水泥产能排名第一的水泥企业，在青海

地区已具有良好的品牌效应和较高的市场占有率等优势，为公司后续整合资源、

强化区域优势打下扎实的基础。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为有效推进水泥产业链

延伸，发挥水泥、商砼上下游业务的协同效应，实现上下游产业共同发展。经公

司研究讨论，互助金圆拟收购青海地区多家商砼公司相关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互助金圆拟以其自有或自筹资金共计 16,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西宁伟业混凝

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伟业”）、西宁伟鑫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宁伟鑫”）及平安圣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圣地”）三家公司的主要

资产。收购方案为拟由互助金圆出资设立三家全资子公司青海金圆建材有限公司

（暂定名，以下简称“青海金圆新材”）、西宁金砼商砼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

简称“西宁金砼”）及平安金圆建材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平安金圆建

材”）具体实施本次收购，分别由青海金圆建材接收西宁伟业相关资产，西宁金

砼接收西宁伟鑫相关资产，平安金圆建材接收平安圣地相关资产。三家混凝土公

司相关资产的收购价格如下: 

① 收购西宁伟业相关资产的总价为 6,475万元人民币； 

② 收购西宁伟鑫相关资产的总价为 4,725万元人民币； 

③ 收购平安圣地相关资产的总价为 4,800万元人民币。 

以上对西宁伟业、西宁伟鑫、平安圣地三家公司主要资产的收购价格分别以

青海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华评估”）出具的【青华评报字

(2016)第 046 号】、【青华评报字(2016)第 047 号】、【青华评报字(2016)第 045 号】

评估报告结果为作价参考，经过各方协商一致形成。 

2、表决情况 



2016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金

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购西宁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主要资产的议案》、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购西宁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主要资产的

议案》及《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购平安圣地混凝土有限公司主要

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互助金圆收购西宁伟业、西宁伟鑫及平安圣

地三家公司主要资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西宁伟业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宁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900757420840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路 38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明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 01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05年 05月 21 日至 2023年 05月 21日。 

经营范围：混凝土、小型预制构件生产、加工、销售；建筑材料批发、零售

**。 

2、股东情况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王伟明 3060 3060 80% 货币 

卞志平 2940 2940 20% 货币 

合计 6000 6000 100% 货币 

3、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西宁伟鑫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宁伟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00564902624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镇彭家寨村芦家滩 

法定代表人: 王彬宇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12月 13日 

营业期限：2010年 12月 13 日至 2030年 12月 12日 

经营范围：混凝土、小型预购件生产、加工、销售；建筑材料批发、零售(上

述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情况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王彬宇 5000 5000 100% 货币 

3、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平安圣地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平安圣地混凝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12157993248X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小峡镇红土庄村  

法定代表人: 肖振奇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03月 06 日 

营业期限：2012年 03月 06 日至 2022年 03月 05日 

经营范围：混凝土生产、销售；混凝土制品（道沿石、道路彩砖）的生产、

销售。  

2、股东情况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肖振奇 1650 1650 82.50% 货币 

肖海超 350 350 17.50% 货币 

合计 2000 2000 100% 货币 

3、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西宁伟业固定资产情况 

1、基本情况 

互助金圆拟收购西宁伟业的相关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

设施、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等。 

 2、本次收购的相关资产评估情况： 

中科华评估以 2016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西宁伟业采用资产基础法

进行评估，西宁伟业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6,659.46 万元，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

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加值 增值率% 

非流动资产 5,918.62  6,659.46  740.84  12.52  

其中：固定资产 5,918.62  6,659.46  740.84  12.52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资产总计 5,918.62  6,659.46  740.84  12.52  

（二）西宁伟鑫固定资产情况 

1、基本情况 

互助金圆拟收购西宁伟鑫的相关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

设施、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等。 

 2、本次收购的相关资产评估情况： 

中科华评估以 2016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西宁伟鑫采用资产基础法

进行评估，西宁伟鑫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4,876.29 万元，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

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加值 增值率% 



非流动资产 4,441.69 4,786.29 434.60 9.78 

其中：固定资产 4,441.69 4,786.29 434.60 9.78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资产总计 4,441.69 4,786.29 434.60 9.78 

（三）平安圣地固定资产情况 

1、基本情况 

互助金圆拟收购平安圣地的相关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

设施、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等。 

 2、本次收购的相关资产评估情况： 

中科华评估以 2016年 5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平安圣地采用资产基础法

进行评估，平安圣地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5,021.50 万元，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

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加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7,175.75 5,021.50 -2,154.25 -30.02 

其中：房屋建筑物 1,931.37 1,122.19 -809.18 -41.90 

机器设备 4,222.38 3,300.37 -922.01 -21.84 

土地 1,022.00 598.94 -423.06 -41.40 

资产总计 7,175.75 5,021.50 -2,154.25 -30.02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2016 年 9 月 23 日互助金圆与西

宁伟业、西宁伟鑫及平安圣地分别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与西宁伟业签订的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西宁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乙方（甲方股东）：王伟明、卞志平 

丙方：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2、协议内容：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向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转让资产和混

凝土生产资质，且丙方同意依该等条款和条件受让前述资产。 



纳入本次转让范围的资产明细以评估报告为准；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

公司职工由丙方予以接收。 

3、交易价格： 

各方共同确认，本次资产转让的对价以评估报告结果作为定价的参考依据，

经过各方协商一致，本次资产转让价款的总额（合同总价）为 6,475万元。 

4、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本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共计 6,475万元。 

5、资产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相关资产交接给丙方，需办理

过户手续的，由甲方负责办理，丙方给予配合。 

6、资质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向有权机关申请并完成将混凝

土生产资质转移给丙方。如根据有权机关的要求，需要丙方在混凝土搅拌站所在

地成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用于承接资质的，丙方应当给予配合。 

7、生效条件： 

（1）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审议并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资产转让； 

（2）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盖章。 

（二）、与西宁伟鑫签订的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西宁伟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乙方（甲方股东）：王彬宇 

丙方：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2、协议内容：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向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转让资产和混

凝土生产资质，且丙方同意依该等条款和条件受让前述资产。 

纳入本次转让范围的资产明细以评估报告为准；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

公司职工由丙方予以接收。 

3、交易价格： 

各方共同确认，本次资产转让的对价以评估报告结果作为定价的参考依据，

经过各方协商一致，本次资产转让价款的总额（合同总价）为 4,725万元。 

4、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本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共计 4,725万元。 

5、资产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相关资产交接给丙方，需办理

过户手续的，由甲方负责办理，丙方给予配合。 

6、资质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向有权机关申请并完成将混凝

土生产资质转移给丙方。如根据有权机关的要求，需要丙方在混凝土搅拌站所在

地成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用于承接资质的，丙方应当给予配合。 

7、生效条件： 

（1）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审议并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资产转让； 

（2）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盖章。 

（三）、与平安圣地签订的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平安圣地混凝土有限公司 

乙方（甲方股东）：肖振奇、肖海超 

丙方：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2、协议内容： 

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向丙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转让资产和混

凝土生产资质，且丙方同意依该等条款和条件受让前述资产。 

纳入本次转让范围的资产明细以评估报告为准；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

公司职工由丙方予以接收。 

3、交易价格： 

各方共同确认，本次资产转让的对价以评估报告结果作为定价的参考依据，

经过各方协商一致，本次资产转让价款的总额（合同总价）为 4,800万元。 

4、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本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共计 4,800万元 

5、资产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相关资产交接给丙方，需办

理过户手续的，由甲方负责办理，丙方给予配合。 

6、资质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向有权机关申请并完成将混凝

土生产资质转移给丙方。如根据有权机关的要求，需要丙方在混凝土搅拌站所在

地成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用于承接资质的，丙方应当给予配合。 

7、生效条件： 

（1）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审议并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资产转让； 

（2）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盖章。 

五、拟设立的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青海金圆建材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海金圆建材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经济开发区金桥路 38 号 

3、注册资金：拟由互助金圆出资 6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邵立新 

5、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商品砂浆，小型预制构件、新应墙体材料生产、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 

（二）、西宁金砼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宁金砼商砼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镇彭家寨村芦家滩 

3、注册资金：拟由互助金圆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邵立新 

5、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商品砂浆，小型预制构件、新应墙体材料生产、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 

（三）平安金圆建材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平安金圆建材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地址：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小峡镇红土庄村 

3、注册资金：拟由互助金圆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邵立新 

5、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商品砂浆，小型预制构件、新应墙体材料生产、

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收购事项完成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推进水泥产业链延伸，发挥水泥、

商砼上下游行业的协同效应，稳定水泥销售渠道，实现上下游产业共同发展，同

时巩固公司在青海地区的区域优势，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整体盈利能力。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互助金圆本次收购西宁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西宁伟鑫混凝

土有限公司及平安圣地混凝土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主要资产，能进一步推进公司

水泥产业链延伸，发挥水泥、商砼上下游行业的协同效应，带动公司水泥业务协



同发展，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本次收购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系参考青海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结

果，经双方协商一致形成，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其他事项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披露本次收购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27 日 

 

 


	互助金圆拟以其自有或自筹资金共计16,000万元人民币收购西宁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伟业”）、西宁伟鑫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伟鑫”）及平安圣地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圣地”）三家公司的主要资产。收购方案为拟由互助金圆出资设立三家全资子公司青海金圆建材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青海金圆新材”）、西宁金砼商砼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西宁金砼”）及平安金圆建材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平安金圆建材”）具体实施本次收购，分别由青海金圆建材接收西宁伟业相关资产，西宁金砼接收...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西宁伟业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宁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900757420840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路38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明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01月21日
	营业期限：2005年05月21日至2023年05月21日。
	经营范围：混凝土、小型预制构件生产、加工、销售；建筑材料批发、零售**。
	2、股东情况
	3、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西宁伟鑫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宁伟鑫混凝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00564902624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镇彭家寨村芦家滩
	法定代表人: 王彬宇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13日
	营业期限：2010年12月13日至2030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混凝土、小型预购件生产、加工、销售；建筑材料批发、零售(上述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情况
	3、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平安圣地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平安圣地混凝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12157993248X8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小峡镇红土庄村
	法定代表人: 肖振奇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3月06日
	营业期限：2012年03月06日至2022年03月05日
	经营范围：混凝土生产、销售；混凝土制品（道沿石、道路彩砖）的生产、销售。
	2、股东情况
	互助金圆拟收购西宁伟业的相关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等。
	2、本次收购的相关资产评估情况：
	中科华评估以2016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西宁伟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西宁伟业的资产评估价值为6,659.46万元，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二）西宁伟鑫固定资产情况
	互助金圆拟收购西宁伟鑫的相关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等。
	2、本次收购的相关资产评估情况：
	中科华评估以2016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西宁伟鑫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西宁伟鑫的资产评估价值为4,876.29万元，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互助金圆拟收购平安圣地的相关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等。
	2、本次收购的相关资产评估情况：
	中科华评估以2016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平安圣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平安圣地的资产评估价值为5,021.50万元，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0%，共计6,475万元。
	5、资产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相关资产交接给丙方，需办理过户手续的，由甲方负责办理，丙方给予配合。
	6、资质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向有权机关申请并完成将混凝土生产资质转移给丙方。如根据有权机关的要求，需要丙方在混凝土搅拌站所在地成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用于承接资质的，丙方应当给予配合。
	7、生效条件：
	（1）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审议并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资产转让；
	（2）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盖章。
	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0%，共计4,725万元。
	5、资产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相关资产交接给丙方，需办理过户手续的，由甲方负责办理，丙方给予配合。
	6、资质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向有权机关申请并完成将混凝土生产资质转移给丙方。如根据有权机关的要求，需要丙方在混凝土搅拌站所在地成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用于承接资质的，丙方应当给予配合。
	7、生效条件：
	（1）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审议并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资产转让；
	（2）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盖章。
	本协议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100%，共计4,800万元
	5、资产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相关资产交接给丙方，需办理过户手续的，由甲方负责办理，丙方给予配合。
	6、资质交割：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向有权机关申请并完成将混凝土生产资质转移给丙方。如根据有权机关的要求，需要丙方在混凝土搅拌站所在地成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用于承接资质的，丙方应当给予配合。
	7、生效条件：
	（1）金圆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需）审议并批准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资产转让；
	（2）各方在本协议上签字盖章。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互助金圆本次收购西宁伟业混凝土有限公司、西宁伟鑫混凝土有限公司及平安圣地混凝土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主要资产，能进一步推进公司水泥产业链延伸，发挥水泥、商砼上下游行业的协同效应，带动公司水泥业务协同发展，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目标。
	本次收购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系参考青海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结果，经双方协商一致形成，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司审议该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其他事项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披露本次收购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